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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重要民生商品平价销售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有关规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

作部署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平价销售，是指在充分发挥市场机

制作用基础上，通过政府积极引导和适当支持，以重要节假

日为重点保障时段，在商场超市等终端市场以相对较低价格

销售重要民生商品的价格调控措施。

第三条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全省平价销售机制建设的统

筹指导，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本地区平价销售网点的设立和考

核，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部门在市发展改革委指导下负责

平价销售网点日常监管。

第四条 平价销售网点布局，应综合考虑人口密度、农

副产品需求程度、交通便利情况等因素，优先选择城市大中

型社区、中低收入群体相对集中的居民区，逐步向城市小型

社区、县城街道和乡镇延伸，并实行动态调整。

第五条 平价销售经营主体，应具备相应经营能力和良

好信誉，愿意积极承担稳价惠民社会责任，包括商超、农副

产品经销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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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市发展改革委应坚持公平性、广泛性原则，定

期公开组织经营主体参与平价销售。经营主体应向市发展改

革委提交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网点分布、商品种类

等相关证件材料。市发展改革委应规范审核、择优确定，公

示后与经营主体签订包括保供责任、价格水平、质量标准、

管理制度等内容的平价销售协议，协议期一年。

第七条 在重要节假日、突发严重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

事件、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出现异常波动等情形下，平价销售

网点应按市发展改革委要求启动平价销售。鼓励平价销售网

点在市发展改革委指导下开展常态化平价销售。

第八条 平价销售商品种类选取应坚持量力而行、有序

推进，主要包括满足群众基本生活的菜、蛋、肉、粮、油等，

优先保障菜、蛋，具体品种由市发展改革委与经营主体结合

群众需求、促销计划等共同确定。平价销售商品应符合国家

相关质量安全规定，新鲜度和品相不低于市场平均水平，保

证供应充足。

第九条 平价销售商品实行“明码双价”，同时标明平

价销售价格和市场零售价格。平价销售价格应低于市场零售

价格 10%以上，其中蔬菜类应低于市场零售价格 15%以上。

市场零售价格由市发展改革委认定。市发展改革委统一监制

“政府惠民平价销售”标识，规范“双价签”样式，由网点

悬挂或张贴于营业场所醒目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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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市发展改革委应通过新闻媒体、政府网站、新

媒体平台等多种方式，公布平价销售网点名称、地址、经营

品种、价格优惠幅度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一条 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部门应加强平价销售

网点履约情况日常监管，对存在价格、质量等问题或不符合

要求的，及时予以纠正，督促限期整改。对整改不到位或拒

不整改的，市发展改革委予以摘牌，并按照协议规定追究违

约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市发展改革委对平价销售经营主体于协议

到期前一个月组织综合考核，对考核合格的，可续签平价销

售协议。

第十三条 市发展改革委可结合实际对平价销售网点

用水、用暖按不低于居民生活类标准给予降价优惠。

第十四条 市发展改革委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，将政府

储备的重要民生商品优先向平价销售网点投放，组织规模化

产地直采，减少流通环节，降低采购成本。

第十五条 鼓励各地通过销售价差补贴、租金补贴、贷

款贴息、年度一次性奖补等方式，对参与平价销售的经营主

体给予适当支持。

第十六条 省发展改革委定期开展全省平价销售成效

评估，适时推广地方创新性举措，对稳价惠民成效明显的地

区予以奖补，会同有关部门适当减免配送车辆高速公路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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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授予群众满意度高的平价销售网点“省级平价销售示范

店”称号。

第十七条 各市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沈抚

改革创新示范区参照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